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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550次會議紀錄 

111年 7月 25日 府都新字第 1116019394號 

壹、 時間：民國 111年 7月 4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0分 

貳、 地點：市政大樓北區 2樓 N206會議室專區 

參、 主持人：討 1案方定安副召集人、臨報案及討 2案黃一平召集人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詳簽到簿）                  紀錄彙整：高俊銘 

伍、 實施者已於會議中報告，並經委員及幹事充分討論，爰紀錄僅為摘要重點整理 

陸、 臨時報告案： 

一、 追認「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10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結果 

（一）   申請自行劃定「臺北市松山區敦化段一小段709-1地號等4筆土地為更新單

元」都市更新審議案 

決議：洽悉備查。 

（二）   「變更(第二次)臺北市大同區雙連段三小段1地號等3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案」都市更新審議案 

決議：洽悉備查。 

（三）   「擬訂臺北市大同區市府段一小段18-1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案」都市更新審議案 

決議：洽悉備查。 

柒、 討論提案： 

一、 「擬訂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段三小段 316 地號等 3 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

畫案」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黃映婷 02 2781-5696轉 3055)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本案討論前陳玉霖委員已依各級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設置辦法第8

點規定，自行離席迴避。 

（二）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書面意見） 

1. 本案更新後地面層平均單價新台幣(下同)92萬5,542元/坪、二樓以上平均

單價66萬5,698元/坪及車位平均價格233萬9,049元/個，仍低於本分署查估

之113萬元/坪、75萬元/坪、245萬元/個，請實施者再行審酌本案更新後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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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之合理性。 

2. 本案適用100年版提列總表，營業稅以107年總表計算公式提列，經實施者

於都市更新案幹事及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小組會議回應續將依110年1月15日

「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歷次會議通案重要審議原則」內容辦

理，爰仍請實施者依100年版計算公式及財政部109年9月14日台財稅字第

10900611910號令公式說明計算各方案數額，比較後採有利所有權人方式提

列。 

（三） 財政局 石皓文幹事（書面意見） 

前次幹事審查所提意見，業經實施者修正說明，或經承辦科提請本次大會

審議，無補充意見。 

（四） 地政局 吳丹鈴幹事（陳振惟代）（書面意見） 

1. 權利變換計畫 

(1) P.11-5土地登記清冊: 請於序號 71後增列更新後土地所有權「權利範

圍」合計欄位資料。 

(2) P.11-6至 11-14建物登記清冊: 

A. 本案建物計有二層至十五層等 14個小公，請以小公(2)、小公(3)……

小公(14)依序分別填列，並分別計算合計之權利範圍。 

B. 序號 120號後之車公(汽車位權利範圍)無對應之主建物(分配單元編

號)，抑或屬序號 120分配單元編號之共有部分不明確，請釐清。 

2. 麗業估價報告書 

(1) 本案更新後建坪單價與區域新成屋行情略有差異，請估價師檢視合理

性；另 P.47比較標的 3及 P.133比較標的 1、3均位於南港區，惟區域

因素調整率達 12%，請說明觀光遊憩設施、服務性設施及發展趨勢調整

理由。 

(2) P.54比較標的 1、2個別因素差異百分率絕對值總和均為 15%，惟權重評

分不ㄧ致，請說明。 

(3)  P.82比較標的 3面臨主要道路寬度與勘估標的同為 20公尺，惟調整率

為 1%，且同標的於 P.53面臨主要道路寬度項目未調整；P.134比較標的

1與比較標的 3道路種別同為主要道路，惟調整率不同，請釐清。 

(4) P.132比較標的 2交易日期誤植，應為 109.7.13，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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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通局 蔡于婷幹事（洪郁冠代）（書面意見） 

P.15-3本案設置2席無障礙汽車位(已設為大公)，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7條之6暨內政部110年7月14日內授

營建管字第1100811552號函釋略以「無障礙停車位係通用概念，可讓身心

障礙者、老人、兒童、孕婦及暫時性受傷者等人員方便使用，…」，爰請

於住戶管理規約規範該車位係供前揭行動不便人士使用，以符立法意旨。 

（六） 消防局 林清文幹事（書面意見） 

本案係涉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未涉本局權管，無意見。 

（七） 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顏邦睿幹事（書面意見） 

本案無意見。 

（八）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張書維幹事（書面意見） 

本案係涉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未涉本局權管，無意見。 

（九） 簡文彥委員 

1. 實施者同意依照100年版營業稅提列標準，降低營業稅提列金額有利住戶分

配，給予肯定。 

2. 實施者已補充提列風險管理費率11.64%之說明，無意見；惟實施者簡報

P.42說明中事業計畫核定時利率2.07%降為目前1.75%，所產生之400萬差額

屬正風險(盈餘)，應為扣除風險總額、非為相加，因此估計風險總額

(21,000萬)應略為修正。 

（十） 朱萬真委員 

1. 營業稅之規定建議依函釋辦理。 

2. 有關更新後估價結果，從簡報第51頁實施者所提供之差異表總銷與金額減

少5,850餘萬元，而共同負擔費用增加2,889餘萬，造成權利變換計畫共同

負擔比增加之原因，建議依估價委員之意見酌予調修，調修後之共同負擔

比維持事業計畫共同負擔比，以維護所有權人權益。 

（十一） 林秋綿委員 

1. 本案領銜估價師樓上的均價雖已提高66.5萬/坪，但實價登錄之成交案

例，向陽路162巷周圍屋齡15年、11年、7年之成交價大多為64萬~69萬，

而重陽路案例屋齡6~14年之成交價大多為68.67萬~82.39萬，比較標的二

同社區案例之成交價也較高(65.56萬~69.97萬)，而一樓店面之均價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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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餘萬，而南港路二段在109年1月14日有屋齡25年之122.37萬之實價登錄

案例，與本案評估之90餘萬差太多，請估價師再審酌。 

2. 戴德梁行報告書P.76之住宅案例預估成交價格與店面相同，請修正。 

（十二） 葉玉芬委員 

1. 估價報告書P40，更新前土地比較法之區域因素修正，比較案例2、3因位

於同一供需圈內，與勘估標的於區域因素之修正不一致，另比較案例位於

內湖五期重劃區，住宅機能較強，區域範圍內無重要商圈，多為滿足社區

需要之小型零售商業，其商圈接近程度下修2%之合理性與必要性。 

2. 本案更新前土地開發分析法及更新後樓上層比準戶採用之比較案例，須請

估價師考量及說明如下： 

(1) 比較標的 2 於價格日期接近(實施者送件之前)，109 年 12 月，有一個成

交案例拆算下來的建坪均價約在 64萬元/左右。 

(2) 比較標的 3建案之建築基地未達 100坪，全棟建物均為套房型態，其客層

訴求及建物規劃均與本案有較大的差異，建議仍須考量本案基地之規模及

建物規劃等之優勢。 

(3) 本案基地距離最近之新建案為「香榭帝寶」、「皇鼎花園廣場」，其中「香

榭帝寶」雖在實價登錄上的揭露為預售屋個案，以及「皇鼎花園廣場」的

屋齡稍長，未必合於可使用之案例，但其交易金額對於本區住宅新成屋之

可銷售價格，仍然具一定之參考性。 

（十三） 鐘少佑委員 

1.關於更新後店鋪S1路沖影響之狀況，請實施者以圖示標明其影響之位置

以及概況。 

2.更新後選取案例1、3，區域因素下修各12%略偏高，請檢視修正。 

3.比較標的1之個別條件標示為主要道路，調整率卻上修1%，請釐清。 

（十四） 鄭淳元委員 

建管處前於第546次審議會說明本案無障礙停車位少計一車位，請實施者

補正後，應同交通局幹事意見計入大樓公共設施並納入住戶管理規約管

理，相關財務計畫等部分請順修。 

（十五） 林佑璘委員 

依據財政部109年9月14日台財稅字第10900611910號令擬訂都市更新事業



111.7.4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550 次會議紀錄 

5 

計畫報核日於109年12月31日(含)以前之案件應依主管機關核定該事業計

畫、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或訂定該等計畫內之費用提列總表計算營業

稅，爰本案實施者得自行選擇係採用100年版或107年版之營業稅計算方

式，實施者說明未來實際營業稅課徵金額仍係以市值計算，惟實施者目前

因對所有權人較有利，故以100年版的較低的費用提列共同負擔，實施者

倘未來營業稅是以107年版本課徵，建議增加部分得由實施者自行吸收。 

（十六） 林昆華委員 

實施者簡報中提列風險管理費相關說明，提到「其他隱性成本：本案營業

稅改為以房屋評定現值提列，為配合政府稅務政策，實施者未來開立發票

仍以市值為基礎計算營業稅，二者金額相差3,600餘萬」，與財政部109年9

月14日台財稅字第10900611910號令不一致，本案採100年版以房屋評定標

準價格計算未來課徵營業稅仍係以房屋評定標準之金額課徵，惟實施者簡

報說明未來開立發票仍以市值為基礎計算，請實施者釐清。 

（十七） 潘依茹委員 

1. 本案更新後2樓以上均價66.57萬元/坪，似有偏低情形，簡報P.44所引

用周邊案例多為中古屋，且其成交單價約65~70萬元/坪，與本案新成屋

相當，亦顯示更新後房價未有合理評估。 

2. 價格日期為109年10月30日，仍請實施者應合理反映價格日期新成屋應

有的房價水準，以維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 

（十八） 洪德豪委員(另提供書面意見) 

本案昇降機之排煙室在避難層(1樓)之出入口防火門，應改往避難方向開

起，建請實施者修正。 

（十九） 陳建華副召集人 

依財政部109年9月14日台財稅字第10900611910號令，財務計畫中提列多

少金額之營業稅，未來財政部就課徵多少營業稅，爰有關風險管理費相關

說明請實施者刪除「其他隱性成本：本案營業稅改為以房屋評定現值提

列，為配合政府稅務政策，實施者未來開立發票仍以市值為基礎計算營業

稅，二者金額相差3,600餘萬。」 

實施者說明及回應: 

（一） 實施者已於簡報說明共同負擔調整原因及內容，營建費用依物價指數增加

5,000餘萬元、權利變換費用依現況調整增加 60餘萬元，利息因年利率降

低減少約 400餘萬元，管理費用依事業計畫核定費率做為計算基準，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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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等內容順修，目前共同負擔費

用較報核增加 2,800餘萬元(減少 3,400餘萬元)，共同負擔比例調整為

41.7%；另有關地下室增設停車位部分，已於先前多次說明乃配合柱位調

整增加開挖面積，另外地下室調整面積營建工程費用增加約 2,700餘萬，

更新後價值則增加 3,000餘萬，並未增加地主負擔。 

（二） 有關本案選配原則限縮 10%部分，實施者在第 546次審議會已向所有權人

王○君說明，王○君已順利選回原位置之一樓店鋪以及一席車位，此外王

○君選配之店鋪價值 3,000萬元以上，為目前全案最高價值之單元，本案

最高樓層 15樓之每戶總價亦僅落在 2,800萬至 2,900萬元之間，即使提

高選配超額百分比，亦無其他適合單元可供選配，爰本案並未限縮所有權

人選配權益。 

（三） 本案轉管問題已在事業計畫說明，本案共同管道間統一在 B1轉管，故地

面層及樓上層轉管部分未予調整，對於 1樓住戶並無太大影響。會後實施

者會提供簡報內容的管線圖並與陳情人說明，轉管部分依照建築師之轉管

設計圖面調整，另針對防水保固部份，實施者目前仍依照市場建案水準，

提供防水保固 3年。 

（四） 本案係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皆依權利變換計畫書內容進行，本案權利變

換計畫書採 107年版公告計畫書範本撰寫，P8-6拆補安置費及補償費發放

時間，可能疏漏直接依範本內容撰寫，並未依本案實際發放狀況修改調

整。本案遷補償費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25條內容發放，即權

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實施日起 10日內，通知所有權人於 30日內領取。拆

遷安置費採逐月發放方式辦理，上述內容會補充修正於權利變換計畫書

P8-6；另陳情人林○○女士更新前土地價值約為 1,700餘萬，更新後分回

價值 4,800餘萬元，扣除共同負擔尚有 2,700餘萬可供選配房屋及車位，

並無投報為負債之情事。 

（五） 營建面積以及產權面積的差異及計算方式，於今年 1至 3月期間，實施者

共召集 2次會議並邀請估價師、建築師、地政士向陳情人說明相關計算方

式。 

（六） 有關路沖部分，於更新前未有路沖之情事，於更新後建物之 1樓店面 S1

及樓上 A4戶，將受到對面巷道路沖及建物壁刀之影響，於估價報告書內

已有作價格適度之調整，另更新前 19號及 20號為左側邊間，29號及 30

號為右側邊間，因面積、採光等條件皆相似，故價格無顯著差異；更新後

B3、B4無價差，因該二戶之面積、通風採光(客廳皆面對重陽路)、臨路條

件等皆相似，故無顯著之價格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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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更新前價值比例依照權利變換估價範本及估價技術規則進行評估，並考量

容積折減，更新後估價經幹事會後更新後價格從原本送件時之 62.8萬元/

坪，提高到 66.5萬元/坪，針對容積折減部分，依照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

價報告書範本來計算容積折減，有關 2,205平方公尺容積，經查陳情人所

表為部分申請原容積與其他容積獎勵申請時需進行容積折減一事，且折減

部分也依範本進行調整。 

（八） 有關各項管理費率部分依事業計畫核定費率作為計算基礎，並依據重建費

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等內容順修，目前共同負擔費用較報

核版增加 2,800餘萬元(減少 3,400餘萬元)，共同負擔比例調整為

41.7%，各項費率提列必要性說明如下： 

1. 人事行政管理費:本案自 104年劃定公告、預計 116年交屋，期間約計 12

年；實施者投入業務單位、建築規劃單位、營建管理單位、客服部門、以

及會計部門等人力參與本案，本費用乃用來支付上述人力費用。本案提列

人事行政管理費率 4.75%，應屬必要及合理。 

2. 銷售管理費:本費用屬實施者銷售更新後取得折價抵付之房地，包含廣

告、企劃、銷售等成本，本案由所有權人優先選配，實施者分回所有權人

選配剩餘單元，車位亦多集中地下三、四層，增加銷售上困難。此外近期

政府政策有效抑制房市過熱現象，目前房貸利率提高，房貸年限減少，加

上疫情等因素，使得買氣下降、代銷業務趨向保守。市場上該費用約總銷

6~7%，本案提列銷售管理費率 5.7%，應屬必要及合理。 

3. 風險管理費:本案營建費用提列 16.5萬元/坪，若以 110年版可提列 21.6

萬元/坪，營建物調指數從事業計畫核定版 96.96、至今年 4月已調漲

133.09，單就所有權人分回部份，約增加 17,000餘萬元。另本案預計於

今年核定，明年取得建照並開工，然缺工缺料問題短期內尚無解，若因該

問題造成工期延長，所衍生的安置費用及利息費用，也將全數由實施者承

擔。其他如海砂屋鑑定費用、地下室拆除費用等皆未編列於財務計畫，全

數由實施者吸收，吸收之費用超過 18,000餘萬元。本案風險管理費率

11.64%，提列費用約 14,600餘萬，應屬必要及合理。 

（九） 營業稅部分已多次向所有權人說明，折價抵付共同負擔部分依規定免課徵

營業稅，所有權人分回之更新後價值，扣除共同負擔部分，所選配之房屋

依規定須課徵營業稅；另本案營業稅採 100年版提列約 700餘萬，惟未來

實施者開立發票予所有權人時稅基計算仍以市值計算，故實施者後續繳交

予政府之營業稅金額約 4,600餘萬，爰實施者於簡報上說明二者金額相差

3,600餘萬，實施者目前以 100年版計算方式提列營業稅，將依委員意見

配合於風險管理費提列必要性之相關說明中刪除。 



111.7.4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550 次會議紀錄 

8 

（十） 序號 120號後之車公(汽車位權利範圍)暫掛於於序號 120分配單元，會後

修正表 11-3欄位，將標示更清楚。其餘 1、2(1)內容依地政局意見遵照意

見修正。 

（十一） 更新後 2樓以上房價參考價格日期(109年 10月)當時之相關案例，此南

港區域可分為三部份說明： 

1.左側之小彎重劃區域，此區域除了重劃區外，多為工業區及工業意象之

建築景觀，如附近有電視台、汽車旅館等，生活機能普通，店面效益亦

不佳，店面多為傳產汽修等行業；小彎重劃區雖為重劃區域，但較多生

活機能及店家等仍未進駐，故相較南港其他區域，此區域樓上住宅價格

不高，平均約在 65~70萬/坪之間。 

2.中間之南港車站周邊區域，鄰近三鐵共構之南港車站、大型購物中心

CITYLINK、南港區公所等公共設施，生活機能完善，商業效益發達，為

南港區之生活、交通、行政等之中心，相關房產價格亦較其他區域為

高，樓上住宅均價約 70~80萬/坪之間。 

3.右邊之南港軟體及經貿園區區域，鄰近南港軟體園區及經貿園區，並有

南港展覽館、中信金融園區等，也是捷運文湖線及板南線之交會處，交

通運輸及金融商業發達，生活機能亦佳。該區域樓上住宅平均單價約

65~80萬/坪。 

（十二） 本案價格日期為 109年 10月，於此時及向前推算、108~109年之間，南

港地區較無新案推出，多為舊案銷售，案件多集中在南港車站及經貿園

區一帶，多為超過 20樓以上之建案，較難與本案相比，南港的房產行情

也自 110年始才有較大幅度之成長。 

決議： 

（一） 人民陳情部分 

本案尚有所有權人尚未同意參與更新，請實施者持續溝通協調整合。 

（二） 財務計畫部分 

1. 本案提列信託管理費，惟實施者未檢附信託合約，經實施者說明於核定前檢

附並擇低提列，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2. 有關本案適用 100年版提列總表，惟營業稅以 107年版提列總表公式提列計

算，經實施者說明改採 100年版對所有權人較為有利，並經審議會討論後，

予以同意。 

3.本案人事行政管理費(4.75%)、銷售管理費(5.7%)、風險管理費(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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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限之 95%提列，經實施者逐一說明必要性及合理性後，予以同意；另風

險管理費提列之必要性說明請刪除「其他隱性成本：本案營業稅改為以房屋

評定現值提列，為配合政府稅務政策，實施者未來開立發票仍以市值為基礎

計算營業稅，二者金額相差 3,600餘萬」等相關文字。 

（三） 本案因估價意見多且調整幅度甚鉅，爰有關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請實施者

依委員、幹事意見檢討修正，並於收受會議紀錄起1個月內檢具修正後計畫

書圖併同聽證紀錄，再提會討論。另因本案係屬海砂屋，具有重建之急迫性，

爰後續請本市都市更新處儘速排會討論。 

二、 「擬訂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三小段 137-7 地號等 49 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計畫案」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黃映婷 02 2781-5696轉 3055) 

（一）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書面意見） 

1. 本案人事行政、銷售及風險管理費率均以上限提列，請實施者就財務計畫

中各項共同負擔提列費用，再檢討其合理性與必要性，酌予調降共同負擔

費用，以維護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2. 就領銜估價報告書(宏大)建議事項： 

(1) 更新前宗地路衝因素非通案調整項目，且就現況車流動向似未就編號

11宗地直接造成路衝影響，建請刪除。 

(2) 估價報告第125、130、135頁所載更新後店鋪、一般事務所、住宅比準

單元之個別因素調整，就面積適宜性以面積越大適宜性較差之調整邏

輯，是否符合市場性。 

（二） 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書面意見） 

新北市政府財政局於聽證時提出之意見，業經實施者回應說明，本次審議

會無新增意見。 

（三） 財政局 石皓文幹事（書面意見） 

1. P.8-9營業稅部分，前次幹事意見仍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大會討論。 

2. 餘前次幹事審查意見，實施者已說明，無補充意見。 

（四） 地政局 吳丹鈴幹事（陳振惟代）（書面意見） 

無意見。 

（五） 交通局 蔡于婷幹事（洪郁冠代）（書面意見） 

本局於幹事會所提意見請實施者將無障礙汽車位管理檢討納入住戶管理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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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註明「無障礙車位應係提供身心障礙者、老人、兒童、孕婦及暫時性受

傷者等人員方便使用。」惟查報告書未見相關修正資料(建請於報告書附

錄增列)。次查前揭無障礙汽車位4席，其中3席係由實施者選配，1席由土

地所有權人選配，建請實施者將所分配之3席無障礙汽車位改為大公，另

由土地所有權人選配之無障礙汽車位建請補充使用無障礙汽車位之資格證

明文件，並請實施者應向選配無障礙汽車位之土地所有權人充分說明，以

免無障礙汽車位所有權人因相關使用限制影響其權益。 

（六） 消防局 林清文幹事（書面意見） 

本案係涉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未涉本局權管，無意見。 

（七） 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顏邦睿幹事（書面意見） 

本案無意見。 

（八）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張書維幹事（書面意見） 

本案係權利變換案，無意見。 

（九） 葉玉芬委員 

1. 更新前各宗地無分宗圖說，對於更新前土地分宗(P.79)的調整項目，有幾

點建議： 

(1) 商業效益的調整：更新前土地臨南港路三段、臨南港路三段 290 巷、臨

松河街之間土地的商業效益關係(修正率)，目前跟比準地(合併後)的調

整率大約是 0%、1%，建議再釐清。 

(2) 面寬的調整：目前的調整項目，檢討臨路面寬，但沒有檢討寬深度，臨

路寬度較佳的土地如果是在商業效益較好的地方，的確是會有較大的優

勢，但此地之商效效益並不是很大，檢討臨路面寬是否一併考量寬深度

的關係，建議可再考量。 

(3) 形狀修正，比準地(合併後土地)為不規則形，本案更新前部分宗地為四

邊形或長方形，如不考量面積的因素(已在其他項目做反應)，形狀的項

目檢討似應上調，否則於本案的特性似與面積有重複正之虞。 

2. 本案更新前土地開發分析法使用比1與比3之成交案例似乎未臨河景  

(1) 景觀部分是不是要適時反映?更新後比準戶亦未臨河景，但更新前土地開

發分析法各樓層是採均價的概念，於其後各樓層的價差或比準戶的條件，

可能必須要反映本案的優勢。 

(2) 另比 1與比 3 基地規模都很小，比 1 不到 100坪、比 3約 200多坪，建



111.7.4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550 次會議紀錄 

11 

議於應對於建物規劃，市場定位等，就本案之優勢再做考量。 

(3) 本案更新後的樓層效用比為 0.6%/層，P.167樓層別效用比欄位綜合調整

率部分為揭露到小數點後，建議估價師做檢視。 

（十） 陳玉霖委員 

1. 估價條件六，建物可臨路但土地沒有臨路是否為中心線導致，建議說明清楚。 

2. 部分更新前調整因子有幾點建議：開發適宜性除針對面積地形尚有一條件為

面寬，請估價師確認是否有重複調整情形，另臨路條件建議在圖示上可再標

明更清楚(例：既成巷道)，此外並無特別考量商效部分，臨路價差是否能有

調整的空間請估價師斟酌，部分土地面臨東新街，房價路沖的影響與土地路

沖相關性，請估價師考量，河景與抽水站亦請估價師多做考量。 

3. 更新後估價有幾點意見予估價師參考，P.22店面參考案例因面積與價格日期

與本案更新後店面條件差異較大，請問估價師是否有更適當案例可使用，另

P.127一般事務所使用案例屋齡偏舊，請估價師補充說明，另有昇降機械車

位，是否針對此在基地規模部分進行調整，有關抽水站、河景、路沖等調整

項目，皆請估價師再詳細說明。 

（十一） 林秋綿委員 

1. 在一般估價的理論上，比準地應是整宗土地合併，針對不同地號綜合土地

條件下修，每塊土地下修幅度不同，實施者的土地下修11%，而潘家土地下

修14-16%，下修幅度略大。 

2. 本案編號2土地因有諸多狹長部分無法建築，是否第二排土地完全沒河景請

再考量，另玉成抽水站調整標準與河景不同，請估價師再酌以考量及評

估。 

（十二） 簡文彥委員 

1. 有關銷售管理費計算部分， 幹事及權變小組會議之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新北

市政府財政局意見，是否已依照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

列總表之規定，扣除繼受不願或不能參與分配之價值者，應請實施者具體回

應說明。 

2. 目前實施者實際獲配實際價值之計算(P.10-6,2,455,457,684元)似乎也包

含占有他人舊違章之安置價值，依照現地安置之內容為非計入效益及成本項

目(P.8-10)，建請依規定扣除現地安置戶之持分價值。 

（十三） 鄭淳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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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實施者選配3席無障礙車位，建請實施者改列為大公；實施者說明若

不影響更新後大公比例可列為大公，惟公設比例係依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

定辦理且並無明確規範公設比例數值，建請實施者仍依幹事意見修正將無

障礙車位納為大公，對實施者並無重大影響。 

（十四） 鐘少佑委員 

1. 實施者持有土地針對河景的修正率為+2%而抽水站則為-1%，平均下來實施者

持有更新前土地價值與未針對河景與抽水站修正之土地價值差異僅1%，個人

認為尚屬合理。 

2. 更新前土地以法定容積評估，尚符合審議通則及都市更新估價範本，惟更新

前土地臨路條件，張○○持有的139地號等5筆土地臨路條件為鄰接三面道路，

然鄰接25公尺松河街的部分面寬較小，請再檢視其臨路條件差異之合理性。 

（十五） 朱萬真委員 

有關銷售管理費計算，可能實施者回應內容未說明清楚，剛查表10-2及

10-3，協助補充說明，第8-2頁銷售管理費計算是採用之銷售金額與表10-

3實施者分配金額相同，此金額未包含表10-2實施者為權利變換關係人及

取代不能不願者之身分所選配之G2單元價值，所以應無算錯。 

（十六） 楊欽文委員 

1. 過去許多案例皆有要求實施者在權變計畫將無障礙車位的使用規定納入住

戶管理規約補充，仍請實施者修訂住戶規約，並於權利變換計畫書附錄加

註。 

2. 由於無障礙車位的交易買賣對象有一定限制，對於選配無障礙車位之所有

權人恐有重大影響，建議列為大公避免所有權人與未來買方權益受損。 

3. 有關110年7月14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100811552號函釋，法律見解請實施者

參考，此函釋解讀應為內政部認定無障礙車位使用有限制，若非身心障礙

者、老人、兒童、孕婦及暫時性受傷人員並不能使用，再者，其銷售不能

妨礙專用必須兩個條件同時存在，選配銷售才成立。 

（十七） 洪德豪委員(另提供書面意見) 

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住宅之居室空間必須檢討採光面積，本案3~14

層似有無窗戶居室，建請實施者修正。 

（十八） 方定安副召集人 

實施者除就估價專業向委員說明外，亦應妥予向陳情人說明相關估價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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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原因。 

（十九） 都市更新處 

權利變換計畫依審議會意見修正無障礙停車位部分，則毋須辦理變更事業

計畫，補充說明。 

實施者說明及回應: 

（一） 各項管理費提列部分，由於本案係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分送案件，故

依事業計畫核定費率認列應屬合理，且本案自98年已整合10餘年，未來尚

面臨市場缺工缺料及通貨膨脹，因此管理費用提列有其必要；陳情人提及

管理費的疑問，但管理費並非僅因人數多寡而有差異，例如人事行政管理

費率係依據公有土地比例與私有地主人數無關，費用除了費率也與其相乘

之內容變動相關，故事業計畫管理費用較低原因，係實施者於104年報核事

業計畫，當時物價指數下降，工程造價較低，至109年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時

物價指數係調漲，工程造價部分增加也會造成管理費用的增加；另先前幹

事會及權變小組會議中，朱委員提到本案在核定後並將價值交予不願不能

分配之地主後，不願不能分配部分將逕為登記在實施者名下，實施者為受

配人，由於實施者本為權利變換關係人，不能分配者權值併入實施者原有

權值一併選屋，因此無繼受之情形，這部分並非沒有扣除不願不能分配。

另外違章方面，實施者已扣除實際安置部分，因此在銷售管理費中不包含

違章選配部分，並無高列情形。 

（二） 針對更新後房價疑慮回應，本案旁有一新建案「淞之匯」，成交金額約70餘

萬元/坪，另有屋齡十年之河景建案「松河麗景」，最高單價也為76餘萬元/

坪，大部分也是落在60至70餘萬元/坪；本案目前評估出來更新後建物最低

價位約77萬元/坪上下，高樓層且有面河景的戶別可到96萬元/坪上下，價

格區間符合當地行情。另陳情人提到一案例「揚昇君苑」價格高於本案，

其實揚昇君苑建案定價已高於該區域行情，原因在於其建築設計、安全性

明顯優於其他鄰近建案，與揚昇君苑相鄰有一建案「正隆one+」，其定價亦

落在70餘萬元/坪的價格。 

（三） 首先說明192、193地號由於土地所有權人不同，因此應為分開評估。而此

兩筆土地估價調整率爭議有以下幾點解釋：在「河景」調整率估價師僅針

對第一排所有土地調整河景價差，由於與所有權人認知差異過大，這部分

請委員裁示；再者，「臨路條件」的不同，本案基地無裏地與否之差別但臨

計畫道路和既成巷道會產生價差，由於193地號為既成巷道，因此192地號

及193地號在估價時為臨既成巷道土地相比臨計畫道路土地調整率有所差

異。至於198地號估價較高原因，為其面積大、土地形狀方正，且臨路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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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臨南港路三段，因此調整率不同。在臨路條件中「視為」臨計畫道路

與「正」臨計畫道路調整率上還是有所差異，前者略低於後者；另河景與

抽水站修正部分，河景方面，高樓層的房價修正最多為+8%，低樓層因視野

受河堤、抽水站、其他房屋遮蔽因此修正率為+2%，針對抽水站則有額外一

調整因素修正，低樓層越靠近抽水站的戶別修正-3%，中間樓層修正-1%，

至高樓層就不考慮抽水站影響，抽水站與河景之調整標準相同，皆僅針對

第一排土地調整。陳情人強調「河景非第一排土地提供效益」之論點，依

據過往類似本案有特殊景觀之審議案例，通常為第一排土地才有特別調

整，應符合審議原則。 

（四） 富邦人壽標得面積7,500餘坪土地，價格係考量加計容積獎勵與容積移轉達

成最大整體開發效益，而本案屬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計畫依範本規定係以法定容積進行評估更新前土地地價，因此與本案

比較基礎不一致。 

（五） 回應路沖意見，基地東方與25公尺東新街車流方向相衝之土地與更新後住

宅戶別估價皆有針對此項目下修，至於非通案調整項目原因，非所有案件

皆具路沖狀況需進行調整。更新後面積修正，目前更新後面積小的有32

坪，面積大的有95坪，面積大小方面差5%而大面積的單價較低，因其總價

高所以單價越低。 

（六） 實施者在送件後每一次開會都希望與所有權人充分的溝通，在上周亦有與

其聯繫進行相關討論，並無陳情人所言無與其充分溝通之實。 

（七） 陳情人提供之附件一為「更新前合併後個別土地的單價」與「最後合併後

單價」進行比較，以合併後土地100%的前提下，以合併前的權值比例分配

合併後地價，就會出現數筆土地合併前價值比合併後價值略高之情況，但

事實上是基地內所有土地共享合併後的地價增值。 

（八） 本案目前臨路條件主要有計畫道路三條：前側18公尺南港路三段、6公尺巷

道及後側面河25公尺松河街；基地內側則有193地號為既成巷道、以及側邊

1-2公尺小巷，共五條臨路。會再針對委員意見在報告書中補充地籍套繪

圖，將臨路情況補充更完整，並將估價條件六說明清楚；另回應鍾委員意

見，有關臨路調整，估價條件六係更新前土地未臨任何計畫道路方可執

行，以實施者持有土地為例，宗地臨松河路與六公尺計畫道路，因此將其

排除於估價條件六。 

（九） 回應更新前土地調整因子意見，因本案比準地是整宗土地，針對雙面臨

路、單面臨計畫道路、單面臨既成巷道，有分別修正6%、-2%、-6%，應屬

合理範圍。有關商效部分，經過調查發現車流在交叉路口多數導向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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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因此南港路人流車流較稀疏，附近店面成交租金約落在1000~1200元/

坪，商業效益較差，透過土開分析得出修正率僅1%。路沖評估細項會再進

行補充，主要因東新街直接面臨基地右側，在更新後受路沖影響互別房價

有調降2%，根據土開法分析得出更新前土地應修正1%。 

（十） 更新後店面案例選取方面，會再尋覓更適當的案例更換。另外，有關辦公

室案例屋齡偏高意見，因近年南港區新建商辦案例偏少，會再努力尋找價

格日期在109年10月後一年內條件與本案相符之商辦案例，而涉及到昇降車

位部分，在建築設計項目中會進行調整。 

（十一） 有關營業稅部分，本案係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分送案件，本採100年

版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營業稅算式計算，

過程中依通案審議原則改為107年版，但在幹事會階段經試算得出100年

版營業稅算式有利於所有權人，因此已修正改回100年版營業稅。 

（十二） 根據內政部110年7月14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100811552號函，為推動建築

物無障礙環境，該無障礙停車位係通用概念，可讓身心障礙者、老人、

兒童、孕婦及暫時性受傷者等人員方便使用，非僅限於身心障礙者專用

與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有別，由於本案係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分

送案件，依案件穩定度仍希望維持現狀，目前主要地主選配無障礙車位

部分已向其充分說明，地主方亦表示符合資格，後續實施者會再向地主

索取證明文件檢附於附件中，未來買賣車位實施者亦會向買家充分說

明，優先將車位讓給身心障礙者、老人、兒童、孕婦等方便使用；另函

釋中說明與一般法定停車位無異，並未限制選配銷售之對象，實施者希

望能在住戶管理規約中說明，而非限制；若實施者選配3席車位列為大

公，不影響更新後大公比例，則實施者無意見，有關3席車位改列為大公

是否需變更事業計畫，請示都市更新處意見。 

（十三） 有關葉委員意見，面寬主要調整項目僅2項，針對臨路土地分別調整-1%

及-3%，形狀方面則是修正1%到-2%。 

（十四） 土開法計算會多加考量面河景之條件，並針對此修正報告書，而基地規

模方面，已針對建築設計、建材、建築結構上修5-10%，目前更新後房價

價應符合估價基準日當時地區市價；另外，報告書中綜合調整率欄位，

依委員意見修正揭露小數點後一位。 

決議： 

（一） 人民陳情部分 

本案尚有所有權人尚未同意參與更新，請實施者持續溝通協調整合，另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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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河景估價調整部分，請實施者妥予向陳情人說明。 

（二） 財務計畫部分 

人事行政管理費(5%)、銷售管理費(6%)、風險管理費提列(12.25%)，經實施

者逐一說明必要性及合理性，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另有關銷售管

理費計算公式授權業務科協助檢視。 

（三） 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 

本案估價條件及估價報告書修正情形(涉轉管戶及特殊工程估價是否反映其

價值)及2樓以上平均單價為847,563元/坪，共同負擔比37.25％(事業計畫核

定33.48%)，請實施者依照委員及幹事意見修正，另共同負擔原則以37.25%

為上限；有關無障礙停車位納為大公，請實施者依委員意見列入規劃考量。 

（四） 自提修正部分 

有關實施者因地籍分割增加142-14及142-15地號等2筆土地，自提修正案名

為「擬訂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三小段137-7地號等51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

換計畫案」及配合產權異動修正部分，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

予以同意。 

（五） 有關權利變換及估價、無障礙停車位規劃部分，請實施者依委員、幹事意見

檢討修正後，檢具修正後計畫書圖併同聽證紀錄，再提會討論。 

 


